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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权申报须知

债务人李伟破产重整案各债权人：

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7 月 15 日作出（2025）粤 03 破

申 1077 号（个 703）民事裁定书，裁定受理债务人李伟破产重整一案；

并于 2025 年 8 月 6 日作出（2025）粤 03 破 580 号（个 213）决定书，

指定广东尚宽律师事务所担任债务人李伟破产管理人，刘开坛律师为

负责人。

为保证债务人李伟破产重整一案债权申报登记工作合法、有序进

行，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，并结合实际情况，就债权申报事宜

制作如下须知：

一、债权申报时间、地点及方式

1.债权人应当在 2025 年 9 月 9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。

2.债权申报资料接受邮寄提交或现场提交（如现场提交请至少提

前一天与管理人预约时间）。

3.通讯地址：广东省东莞市东莞市南城街道车站路碧桂园湾区国

际 1 栋 2 楼；联系人：吴泊仪；联系电话：15916907985。

二、债权申报所需资料领取途径

有关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李伟破产重整一案的民事裁定书、指定

管理人决定书、债权申报公告已在“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”

上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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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权申报所需资料领取途径：

1.关注“尚宽法讯”（微信号：skfx99）微信公众号，回复“李

伟”即可领取；

2.联系管理人通过电子邮箱发送债权申报资料。

3.通过“深破茧”小程序向管理人在线申报债权，并将纸质版申

报材料向管理人工作处邮寄。

三、债权人申报债权应提交的资料

申报人应当如实、详细填写《债权申报登记表》以及提供完整、

真实有效的申报材料，并按照“债权申报材料清单→债权申报登记表

→债权申报书→债权人主体资料及授权材料→送达方式确认书→证

明债权事实的相关证据材料”顺序整理成册一式两份提交管理人。

1.债权申报材料清单：债权人需按提交的所有材料顺序、数量、

原件/复印件在清单中列明并签名。

2.债权申报登记表：债权人需如实填写债权申报登记表，盖章签

署。申报金额含利息、罚息、复利、违约金等费用的，应当提交相应

的计算明细表，附于债权申报表之后。

3.主体材料：债权人为企业或机构的，应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或

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（原件）、

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并于提交债权申报材料当天

在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打印提交申报企业最新的主体登记

信息；

债权人为自然人的，应提供目前仍在有效期限内的身份证复印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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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人在复印件上签字确认）。

4.授权材料：债权人如委托代理人申报的，还须提交授权委托书

（原件）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（代理人在复印件上签字确认）；委

托代理人是律师的，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公函及律师执业证复印

件。

5.送达方式确认书：债权人申报债权时，应在《送达方式确认书》

中明确申报人的联系地址、邮编、电话、电子邮箱、联系人等。注意：

因申报人提供的送达方式不准确、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、受送达

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，导致相关文书未能被申

报人实际接收的，相关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。后续债权人若需

变更本次填写的《送达地址确认书》上的任一信息的，应当及时以书

面形式告知管理人；否则，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债权人承担。

6.申报债权的相关证据材料：债权人需提供证明债权成立的相关

证据（复印件），如：合同、协议、收款或付款凭证、孳息或违约金

计算凭证等书面材料）；进入司法程序或者仲裁程序的，同时提交司

法部门或仲裁机构出具的相关法律文书，如仲裁裁决书及送达回证、

民事判决书及生效证明文书、执行受理通知书、执行裁定书等文书。

债权人现场申报债权时，需携带所有证据材料原件给管理人核对(核对

后归还)；若债权人向管理人邮寄债权申报材料的，应在债权申报材料

寄出后及时联系管理人预约核对证据材料原件的时间。

四、债权人申报债权应注意的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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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未到期的债权，自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视为到期

债权。

2.附利息的债权，自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时（2025 年 7 月

15 日）起停止计息，受理日当天的利息不予计算。

3.申报人未申报应付利息和违约金的，推定其放弃申报利息和违

约金；利息、违约金等按照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计算标准及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的规定计算，

涉及年利率、日利率折算的，每年按 360 天、每月按 30 天计算。

4.债权申报的所有金额均计算至裁定受理破产之日止（不含破产

受理日），债权申报涉及外汇的，汇率折算以破产申请受理日的市场

汇率中间价为准。

5.附条件、附期限的债权和诉讼、仲裁未决的债权，债权人可以

申报。

6.连带债权人可以由其中一人代表全体连带债权人申报债权，也

可以共同申报债权。

7.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已经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

的，可就其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。

8.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尚未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

的，以其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，但债权人已经向管理人申

报全部债权的除外。

9.管理人或者债务人依照《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》规定解

除合同的，对方当事人以因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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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。

10.债务人是委托合同的委托人，被裁定适用《深圳经济特区个人

破产条例》规定的程序，受托人不知该事实，继续处理委托事务的，

受托人以由此产生的请求权申报债权。

11.债务人是票据的出票人，被裁定适用《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

条例》规定的程序，该票据的付款人继续付款或者承兑的，付款人以

由此产生的请求权申报债权。

12.法律规定其他可以申报的债权，债权人应当予以申报。

五、未依法申报债权的法律后果

逾期未申报债权的，可以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补充申报，但不

得依照本条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，且此前已执行完毕的部分，不再

对其补充分配。因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产生的费用，由补充申报

的债权人承担。

六、债权人会议召开时间、地点

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时间、地点和方式：2025 年 9 月 19 日

上午 9 时 30 分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电子法庭，方式为现场/书

面/网络召开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1.本债权申报指引未列明事项，按照《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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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》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执行。

2.管理人微信公众号：“尚宽法讯”（微信号：skfx99）。

3.管理人联系人：吴泊仪，联系电话：15916907985。

4.管理人办公地址：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车站路碧桂园湾区国

际 1 栋 2 楼广东尚宽律师事务所。

李伟破产管理人

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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